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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金超级优先权探疑

———以《民法典》第４１６条为中心

王利明

　　内容提要：源于英美法系的价金超级优先权因其自身具有的合理性，为我国《民法
典》第４１６条所借鉴。价金超级优先权制度在性质上属于《民法典》第４１４条所确立的
“登记在先则顺位在先”规则的例外规定。该制度的确立，可在客观上强化债务人的清偿

能力，提升其融资能力，且更为妥当地平衡了各方主体的权益。虽然《民法典》第４１６条
并未明确该条款的适用范围，但对其适用范围应当作出限缩解释，即主要适用于浮动抵押

的领域，不宜过度扩大适用于各动产担保领域。否则，在固定抵押的情形下，将架空登记

优先规则，不当地侵害在先担保权人的利益，价金超级优先权也具有其特定的适用条件和

特定的适用效力。

关键词：价金超级优先权　浮动抵押　担保权并存　《民法典》第４１６条

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价金超级优先权（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ｍｏｎｅｙ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ＰＭＳＩ），又称为购买价金担保权、购
置款担保权、购买价金担保权益，〔１〕是指债权人在动产之上取得的担保因购买该动产而

产生的价款给付的担保权。〔２〕 《联合国动产担保立法指南》（ＵＮＣＩＴＲＡＬ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Ｇｕｉｄｅ
ｏｎＳｅｃｕｒｅｄ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将其界定为“一种有体动产（而非可转让票据或可转让单证）担保
权，借此为未受清偿的购买价金的付款义务或为使担保人获取该动产而产生的债务或提

供的其他信贷的履行提供担保”。〔３〕 我国《民法典》第４１６条规定：“动产抵押担保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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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董学立著：《美国动产担保交易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４７页。
参见崔建远著：《中国民法典释评·物权编（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４１４页。关于该名称，
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术语。已使用的概念包括买卖价款抵押权、价款债权抵押权、购置款抵押权、购买价金担保

权、价款超级优先权等。

Ｓｅ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Ｌａｗ，ＵＮＣＩＴＲＡＬ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ＧｕｉｄｅｏｎＳｅｃｕｒｅｄ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Ｕｎｉｔ
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０，ｐ．４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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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是抵押物的价款，标的物交付后十日内办理抵押登记的，该抵押权人优先于抵押物

买受人的其他担保物权人受偿，但是留置权人除外。”该条对价金超级优先权作出了规

定。例如，甲以自己的生产设备、原材料等为丙设定了浮动抵押，后从乙处赊购了一套

新设备，甲以该设备为乙设置了担保价金支付的抵押权，且于交付后１０日内办理了登
记。其后甲未能依约定支付价款，此时乙就对抵押物享有优先于浮动抵押的抵押权人

而受偿的权利。

我国《民法典》第４１６条新设价金超级优先权制度，是我国《民法典》担保制度现代化
的重要体现，但同时应当看到，由于这一制度基本上是对比较法的借鉴，并非在总结我国

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所设计，这就难免使得这一制度的适用范围、制度要件、体系效应

以及借鉴至我国民法中的正当性基础等问题具有亟待认识与厘清的必要性，有待于作进

一步探讨。近期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

的解释》（下称“《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并没有很好地处理相关问题，而是造成了进一

步的疑问。本文不揣浅陋，拟对此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　价金超级优先权突破先登记优先的规则的正当性

（一）价金超级优先权的源起与发展

历史上最早作出“购买价金超级优先权”（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ＭｏｎｅｙＳｕｐｅｒｐｒｉｏｒｉｔｙ）的判决可
追溯到英美法１６３１年的Ｎａｓｈｖ．Ｐｒｅｓｔｏｎ案。法院认为，丈夫向他人借款购买不动产并
为此在该不动产上设定抵押权的，抵押权优先于妻子对该寡妇产的权利。〔４〕 经由本

案，英国法院开始认可“购买价金担保权”的独特地位。〔５〕 在学理上对价金超级优先权

进行的最早阐释则可追溯至《利特尔顿评述》（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ｕｐｏｎＬｉｔｔｌｅｔｏｎ），法官对该制度
第一次做出了明确阐述。〔６〕 一般认为，价金超级优先权有其普通法根源，起源于英国时，

主要适用于不动产，其目的是赋予寡妇产（ｄｏｗｅｒ）、鳏夫产（ｃｕｒｔｅｓｙ）与共有财产的出卖人
享有一种能够对抗该财产上的其他权利人的权利。〔７〕 虽然这种权利最初只是中世纪后

法律形而上学的一个产物，但因为其是一项有益的、公平的规则，所以非但没有连同“分

封占有”等法律技术一起过时并被扫除，反而变得越发重要。在１９世纪期间，“购买价金
超级优先权”从一个基于抵押契据机制的概念，转变为一个合乎衡平法原则的概念，在实

践中，该制度赋予那些提供金钱以使财产的购置成为可能的人享有一种对该财产最优先

的权利。〔８〕

·２２·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４〕

〔５〕

〔６〕

〔７〕

〔８〕

Ｓｅｅ１Ｃｒｏ．Ｃａｓ．１９０，７９Ｅｎｇ．Ｒｅｐ．７６７（Ｋ．Ｂ．１６３１）；ＲｏｂｅｒｔＭ．Ｌｌｏｙｄ，Ｒ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Ｍｏｎｅｙ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５３Ｔｅｎｎｅｓｓｅｅ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１２（１９８５）．
ＳｅｅＨｏｗｅｌｌＪ．Ｒｅｅｖｅｓ，Ｔｈｅ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Ｍｏｎｅｙ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ａｎｄａＰｒｉｏ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Ｒｅｃｅｉｖａｂｌｅ，２２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１５７，１１５９（１９６９）．
ＳｅｅＧｒａｎｔＧｉｌｍｏｒｅ，Ｔｈｅ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Ｍｏｎｅｙ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７６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３３３，１３４１（１９６３）．
参见谢鸿飞：《价款债权抵押权的运行机理与规则构造》，《清华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１１７页。
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Ｍ．Ｌｌｏｙｄ，Ｒ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Ｍｏｎｅｙ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５３Ｔｅｎｎｅｓｓｅｅ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１１（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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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１９世纪中后期，价金超级优先权也开始在美国法中确立，并将其所适用标的物的
重心逐渐从不动产转移至动产，尤其是主要适用于浮动担保。１８７１年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
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Ｒ．Ｒ一案最早引入了英国法的超级优先权概念，布拉德利（ＪｏｓｅｐｈＰ．Ｂｒａｄｌｅｙ）
法官对这一概念作出了具体说明和详尽引用。由于该案正式引入了超级优先权制度，因

而被美国学者吉尔默（ＧｒａｎｔＧｉｌｍｏｒｅ）称为一个“伟大判例”。〔９〕 该案的争议焦点就是“嗣
后财产条款”的权利人与购买设备的价款的融资人之间的权利冲突，由该判例确立的规

则是：包含“嗣后财产条款”的在先抵押权只能及于那些实际由抵押人取得所有的财

产；〔１０〕如果在某嗣后财产上已经设立了抵押权或其他留置权，那么，以概括方式声明其担

保财产范围的担保权即便成立在先，也无法排除这些抵押权或留置权的优先受偿顺

位。〔１１〕 可见，在美国法中，动产价金超级优先权是随着法院对“嗣后财产”条款的承认而

产生的，起到限制后者的不良影响的作用，并逐渐将其主要适用于浮动担保。〔１２〕 购置款

担保交易中债权人所享有的权利通常被称为“购买价金担保权”（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ｍｏｎｅｙ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规定在《美国统一商法典》（Ｕｎｉｆｏｒｍ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ｄｅ）第九篇。

价金超级优先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与浮动担保制度相关，而浮动担保主要是英美法

上的制度，并分别形成了英式与美式的浮动担保制度。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一般没有在

法典中正式采纳浮动担保制度，因而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中也并未出现价金

超级优先权这一制度。不过，《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ＤｒａｆｔＣｏｍｍｏｎＦｒａｍｅ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ＣＦＲ）第九篇试图引入该制度，该草案将这种交易称为“购置融资手段”（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ｆｉ
ｎａｎｃｅｄｅｖｉｃｅｓ）；２０１６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动产担保交易示范法》中将之称
为“购置款担保权”（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１年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和国际统一私
法协会制定的《移动设备国际利益公约》（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Ｍｏｂｉｌ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使用了一个范围十分宽泛的术语，即“国际利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我国
台湾地区２０１７年初发布的“企业资产担保法草案”也尝试对购置款担保交易作出了专门
规定，所使用的术语也是“购置款担保权”。〔１３〕

（二）《民法典》对英美法价金超级优先权制度的借鉴

就担保制度而言，虽然我国《民法典》在体系结构等方面大量借鉴了大陆法经验，但

是一些规则也吸收了英美法的做法，有一定混合借鉴的特色，这尤其体现在价金超级优先

权方面。我国《民法典》所规定的价金超级优先权主要借鉴了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九编

关于动产担保的相关规定。该制度设置之所以是我国《民法典》担保制度现代化的体现，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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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Ｕ．Ｓ．（１２Ｗａｌｌ．）３６２（１８７１）；ＧｒａｎｔＧｉｌｍｏｒｅ，Ｔｈｅ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Ｍｏｎｅｙ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７６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３３３，１３４０
（１９６３）．
“嗣后财产条款”可以理解为，当事人订入担保合同中的意在使担保人在担保权成立后取得的财产也纳入担保

财产范围的约定。ＳｅｅＧｒａｎｔＧｉｌｍｏｒｅ，Ｔｈｅ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Ｍｏｎｅｙ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７６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３３３，１３３８－１３３９
（１９６３）．
ＳｅｅＧｒａｎｔＧｉｌｍｏｒｅ，Ｔｈｅ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Ｍｏｎｅｙ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７６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３３３，１３３９（１９６３）．
ＳｅｅＧｏｒｄｏｎ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ｉｎａ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Ｍｏｎｅｙ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２８Ｂａｙｌｏｒ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６７２，６７４（１９７６）．
该草案目前尚未正式通过。参见李运杨：《〈民法典〉中购置款抵押权之解释论》，《现代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第１８３－１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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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因为设立该制度的目的旨在解决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借款人借款购买货物情形下

贷款人的利益保护问题，即在借款人借款购买货物并将该货物抵押给贷款人作为价款的

担保的情形下，本条规定赋予该抵押权以优先效力，从而保障贷款人权利的实现，这也有

利于融通资金，促进融资。〔１４〕 另一方面，由于现代担保物权制度呈现出由不动产向动产

的发展趋势，动产在担保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得以彰显，价金超级优先权规则进一步强化了

动产担保的重要功能，由于《民法典》第４１４条承认未来财产之上的动产担保权依登记时
间而确定其优先顺位，〔１５〕为防止所有的新增财产自动“流入”已设定的动产担保权，促进

为担保人（债务人）购置资产提供新的信贷支持，拓宽再融资渠道，有必要承认购买价金

担保权的超优先顺位。〔１６〕 同时该制度进一步丰富完善了动产浮动担保制度，并且与动产

浮动担保相互配合，弥补了动产浮动担保的弊端。

价金超级优先权在性质上作为一种法定的优先权，确立的就是一种可以优先于动产

浮动担保权的效力规则。顾名思义，所谓优先其实就是确立了顺位规则。超级优先权的

效力是由法律规定的，而不是由当事人约定的。如果不设置超级优先权的规则，则在债权

人在债务人的财产之上设立动产浮动抵押的情形下，债务人再通过融资租赁、所有权保留

等方式融资时，出租人或者出卖人即便办理登记，其担保权的实现顺位也将劣后于动产浮

动抵押的抵押权人。因此，为便利债务人融资，法律规定了超级优先权规则，明确规定该

权利具有绝对优先的效力。虽然超级优先权的效力具有法定性，但该权利必须依据《民

法典》第４１６条的规定，在标的物交付１０日内进行登记，在未办理登记的情形下，其就成
为普通的担保权，不具有优先于所有担保权利的效力。

我国《民法典》规定的价金超级优先权是对《民法典》一般担保物权受偿顺位规则的

突破。原则上，同一物上多项其他物权并存时，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和物权设立的时间先后

确立优先的效力。《民法典》第４１４条第１款规定：“同一财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
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依照下列规定清偿：（一）抵押权已经登记的，按照登记的

时间先后确定清偿顺序；（二）抵押权已经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三）抵押权未登记

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该条以登记为中心构建了优先受偿的顺位，即体现了物权法中

所谓的“先来后到”规则，也有人将其称为“时间在先，权利在先”规则。因此，如果同一不

动产之上设定多个不动产抵押，不动产抵押权的设定就采取先来后到的规则，先设定的抵

押权要优先于后设定的抵押权。然而，超级优先权突破了动产担保中登记在先顺位在先

的规则（ｆｉｒｓｔｔｏｆｉｌｅｒｕｌｅ），这就是说，即便其他担保物权的登记时间在先，在符合价金超级
优先权的情形下，登记时间在后的相关担保权也依法具有优先实现的效力。我国《民法

典》第４１４条与第４１５条规定的均是多重担保中的权利顺位问题，而第４１６条被置于这两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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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条文之后，表明价金超级优先权实际上是一般权利担保顺位的特殊规则，也可以说其是

对第４１４条和第４１５条所确认的顺位规则的例外排除。这就是说，凡是符合价金超级优
先权条件的，就不再适用上述关于担保权利顺位的一般规则。当然，在存在多个价金超级

优先权时，则仍然应当适用《民法典》第４１４条所确认的一般顺位规则进行判断。

（三）价金超级优先权制度的正当性

《民法典》确认价金超级优先权突破一般受偿顺位规则的正当性主要在于：

第一，便利和鼓励融资。价金超级优先权能够使得债务人获得融资进行经营，从而进

行再生产并获得利润，进而也有利于其他债权人获得清偿。由于我国《民法典》规定的浮

动抵押是按照设立动产浮动抵押登记之日来确定其优先顺位的，那么在办理了动产浮动

抵押登记后，又购入或者以融资租赁的方式获得了新的动产时，如果不规定超级优先权制

度，则这些新的动产之上的担保物权要劣后于已经登记的浮动抵押，这会导致抵押人难以

获得新的融资，难以满足正常经营的需要。尤其是在动产浮动抵押中，这种交易方式有可

能成为担保权人对债务人进行控制的方式，一旦担保权人对债务人进行控制，就可能对债

务人的经营提出严苛的要求，使其难以获得新的融资，持续经营也会受到妨碍。〔１７〕 为了

解决这一困境，《民法典》第４１６条专门规定了价金超级优先权。承认价金超级优先权的
重要目的就是解决已经设定了浮动抵押的中小企业的再融资问题。〔１８〕 超级优先权制度

使得债务人具有优先顺位的保障，从而为其获得新的信用提供了新的激励，债务人也因此

可以展开经营，进行扩大再生产，提高偿债能力，同时也不损害担保权人的信用期待。〔１９〕

第二，增进债务人清偿能力。在设立动产浮动担保情形下，担保人提供担保后，还需

要继续生产经营，因此需要继续获得融资。那么，新的信用提供者介入、债务人获得新的

财产时，该新获得的财产是否应当仍然纳入原担保财产的范围？由于在先担保权人并没

有对此财产的增加产生合理期待，该财产纯因债务人在担保设定后，为了增强清偿能力所

获得的新融资。因此，此类财产不应纳入担保财产的范围。如果将所有新增的财产都归

入在先担保的范围之内，既不利于鼓励债权人融资，也造成了债权人对于债务人的过度控

制。〔２０〕 这就需要通过价金超级优先权制度使新财产的融资人具有优先于在先担保权利

人的效力，并避免这些新财产被纳入到原担保财产的范围。比较法上的“新钱理论”（ｎｅｗ
ｍｏｎｅｙｔｈｅｏｒｙ）对此作出了合理解释，此种观点认为，正是因为这种贷款具有给予债务人特
殊利益的赋能功能，法律上才认可对其担保的超级优先效力。〔２１〕 价金担保权人应享有超

级优先权，因为他们的贷款使得债务人可以购入新的财产。新资产的购置能够提高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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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盈利能力，从而降低其资不抵债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竞存的担保权人亦可从中

获利。即便贷款仅仅使得债务人维持其资产状态，“流入的新钱”也是有价值的。一旦

“流入的新钱”加入到浮动抵押的财产中，法律上赋予提供资金以使资产的获取或维持成

为可能的人以最优先顺位，是公平合理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通过出卖并移转相关财

产给买受人，出卖人对买受人最终作为偿债基础的责任财产作出了直接贡献……由于没

有出卖人的贡献，买受人的其他担保或非担保的债权人就不会从出卖的财产中获得清偿，

出卖人优先于这些财产上的其他所有担保物权的担保权人，似乎更为公平。”〔２２〕

第三，兼顾各方当事人利益。在动产浮动抵押情形下，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是

对于债务人而言，有利于债务人获得新的融资，来保持甚至增进清偿能力。债务人不必担

心新获得的财产被纳入原担保财产的范围，从而可以大胆寻求新的融资。如果没有价金

超级优先权存在，其无法摆脱在先担保权人对其融资交易的“垄断”，从而也无法寻求新

的担保。〔２３〕 二是对于在先担保权人而言，其并没有因为超级优先权的设定而遭受损害，

甚至可能因为债务人清偿能力的增进，而使其债权获得更大的实现可能性。如果不承认

价金超级优先权，其就会因为担保人购置财产的行为而“不劳而获”，其获得此种额外的

利益并没有正当性。此时财产的增加并非由于在先的抵押权人提供了资金或者作出了努

力，而是单纯由于出卖人或融资人提供了信用融资等。〔２４〕 因此，承认价金超级优先权可

以避免这种情形的产生。三是对于新的信用提供者而言，价金超级优先权的存在可以有

效降低其调查和查询成本，且其信用最终凝结于该动产之上，换言之，其之所以对该动产

享有超级优先权恰恰是因为其为该动产提供了融资，信用提供行为构成了债务人获得动

产的原因。而该动产也与原来的担保财产相分离，在该动产之上设定的权利具有优先于

在先担保权的效力，这就给新的信用提供者提供了法律保障。因此在交易实践中，承认价

金超级优先权对各方当事人都是有利的。〔２５〕

第四，减少在先担保权人对担保人的监管成本。在动产浮动抵押的情形下，由于抵押

财产的范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此，为了维持抵押财产的价值，防止因抵押人不当处分

抵押财产而减少抵押财产的价值，担保权人需要对担保人的财产进行必要的监管。为此，

担保权人也需要支出相应的监管成本。而在价金超级优先权设定后，就设定价金超级优

先权的担保财产而言，价金超级优先权人作为担保权人，其也会有监督债务人的动力和压

力。同时，其往往还是具有相关产品的专业知识且了解市场详情的主体，比银行等一般债

权人更容易监控债务人。〔２６〕 在此情形下，在先担保权人就无须对该部分担保财产进行监

管，从而减少其监管成本。

当然，《民法典》确认价金超级优先权制度尚属于一种规范上的设定，并未经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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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实践的检验。该规则基本是借鉴比较法经验的结果，其能否完全产生预期的效果，尚

有待观察。

二　价金超级优先权的适用范围

（一）价金超级优先权主要适用于动产浮动抵押

价金超级优先权作为法定优先权具有超级优先的效力，但一旦赋予某种权利具有超

级优先的效力，就必然会突破法律的一些规则，这本身就意味着，法律规定此种权利是一

种特殊情形，是权利顺位规则的例外情形。因此，其权利的适用范围应当在法律上进行明

确限定，否则就会不当冲击权利顺位的一般规则。依据《民法典》第４１６条的规定，价金
超级优先权仅适用于动产抵押，按照立法者的解释，虽然国外的相关立法中将超级优先权

适用于所有权保留、融资租赁等交易，但该条规定的动产抵押并不包括所有权保留和融资

租赁交易。〔２７〕 但《有关担保的司法解释》第５７条将其扩张到了其他担保方式，甚至可以
说适用于所有的担保形式，这就已经扩张了该条的适用范围。这种扩张是否有必要，而且

是否具有正当性，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有关担保的司法解释》第５７条第１款规定：“担保人在设立动产浮动抵押并办理抵
押登记后又购入或者以融资租赁方式承租新的动产，下列权利人为担保价款债权或者租

金的实现而订立担保合同，并在该动产交付后十日内办理登记，主张其权利优先于在先设

立的浮动抵押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款实际上是将超级优先权局限于动产浮动抵

押中。笔者认为，价金超级优先权规则的合理性，应限于浮动抵押的情形。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主要适用于动产浮动担保才能发挥价金超级优先权的功能，并彰显其正当性与

合理性。价金超级优先权最适合于动产浮动抵押的场合。所谓动产浮动抵押是指，在抵

押设定时抵押财产的范围尚未确定，而只是在结晶时，抵押财产才确定的抵押。我国《民

法典》第３９６条对浮动抵押作出了规定，浮动担保与固定担保相对应，固定抵押是指在抵
押设定时抵押财产的范围已经确定的抵押，而在浮动担保中，担保的财产具有浮动性，浮

动性是指抵押财产的不特定性和变动性。在抵押权设定后，抵押权的标的并未确定和特

定化为某一具体财产，抵押财产的范围、价值等都处于变动的状态，会随着正常的生产经

营活动的继续而发生增减变化，财产总体在每一时刻都可能具有不同的价值。也就是说，

浮动抵押设定之后，财产总是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因为抵押人仍然享有对财产的处分权，

可以将抵押的财产出售、设置抵押等，在作出处分时并不需要取得抵押权人的同意。除此

之外，抵押人新增加的财产或者收益也不断纳入抵押的财产之中，使抵押财产的范围得以

扩大。〔２８〕 如果在浮动担保设置之后，当事人又与第三人以融资租赁的方式设定抵押，且

融资租赁中的出租人在１０日内办理了登记，那么由于购入的财产尚未全部支付价金，此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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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解读·物权编》，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６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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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允许抵押权人优先，对于出卖人而言并不公平。因此，即便是抵押权人已经办理登记，

也应当赋予出卖人有条件的优先受偿的权利。

价金超级优先权的设定初衷，就是为了避免动产浮动担保的弊端，防止债务人所获得

的新的财产继续归入浮动担保的财产范围，避免动产浮动抵押权人继续垄断和控制债务

人的经营。而离开动产浮动担保，上述价金超级优先权的制度正当性就已经丧失了基

础。〔２９〕 在动产抵押担保中，最有可能发生的同一物之上存在多个抵押担保竞存的典型情

形仍是动产浮动抵押，因此《有关担保的司法解释》第５７条第１款强调其主要适用于浮
动抵押。其只有在动产浮动抵押之中，才具有充分和正当的理由，因为只有在动产浮动抵

押中，抵押财产的范围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而产生前述新的信用提供者忌惮在先的浮动

抵押而拒绝提供融资，进而既损害债务人的正常经营能力，也损害在先的浮动抵押权人获

得清偿的可能，造成各方均遭受不利的局面。因此，在“新钱”范围内赋予新的信用提供

者以价金超级优先权是合理且正当的。〔３０〕

第二，价金超级优先权符合动产浮动担保中各方当事人对于动产浮动担保范围的

合理期待。在实践中，动产浮动担保可能被滥用，例如通过浮动担保实现融资垄断和经

营控制。这种浮动担保的弊端在于，其不仅妨碍正常经营，而且不利于改善营商环境。

从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言，通过价金超级优先权制度的设定可以既增

加债务人的新获得财产，又通过法律规则的设定明确浮动担保权人对财产范围的合理

预期。〔３１〕

第三，比较法经验也表明该制度主要适用于动产浮动担保。美国法上的经验表明，价

金超级优先权基本针对的时动产浮动抵押交易，而不针对固定抵押。〔３２〕 《美国统一商法

典》第９－１０３条（ｂ）（２）规定，“当担保权益存在于现在或曾经是价款担保物的库存中时，
担保权益系用于担保其他库存引起的价款债务，且受担保方目前或曾经就该其他库存持

有价款担保权益。”以库存的财产设立担保，其实就是设立动产浮动担保，因此，价金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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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权主要适用于动产浮动担保，而所谓超级优先，针对的主要也是在先的动产浮动担保

权。所以，价金超级优先权所优先的担保权利主要是浮动抵押。

（二）价金超级优先权一般不适用于固定抵押

关于价金超级优先权的适用范围，自《民法典》颁布以来确实存在不同的解释。有一

种观点认为，《民法典》第４１６条关于价金超级优先权的规则，并没有限定于浮动抵押，甚
至没有设定任何范围，而只是规定了动产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是抵押物的价款，因而可以说

其适用于所有的抵押情形，因而价金超级优先权也可适用于固定抵押。〔３３〕 《有关担保的

司法解释》第５７条第２款实际上是采纳了这一观点，依据该款规定：“买受人取得动产但
未付清价款或者承租人以融资租赁方式占有租赁物但是未付清全部租金，又以标的物为

他人设立担保物权，前款所列权利人为担保价款债权或者租金的实现而订立担保合同，并

在该动产交付后十日内办理登记，主张其权利优先于买受人为他人设立的担保物权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从该规定来看，其规定的价金超级优先权可以优先于担保人“为他人

设立担保物权”，这就扩张了其适用范围，而不再限定为动产浮动抵押的情形。

《有关担保的司法解释》第５７条第２款将超级优先权扩张至所有权保留和融资租赁
交易。主要理由在于：一方面，我国《民法典》担保制度从单纯的形式主义转向兼顾形式

主义与功能主义之后，担保物权的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物权编所规定的抵押权、质权等担

保物权类型，而且应当包括合同编中规定的所有权保留买卖与融资租赁等。另一方面，所

有权保留与融资租赁也属于担保交易；此外，在统一适用登记对抗模式的情形下，所有权

保留和融资租赁交易也应当与动产浮动担保权人一样受到同等的保护。〔３４〕 笔者认为，将

优先的担保权利范围扩张到所有担保权利是不妥当的，而应当对《民法典》第４１６条作限
缩解释，使其主要适用于动产浮动抵押。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将价金超级优先权扩张适用于所有担保，特别是固定抵押的情形，将导致《民

法典》第４１４条的规则被完全架空。第４１４条确认了登记优先的规则，依据该规定，登记
在先的抵押权在实现顺位上也优先，在后设立的所有抵押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当事人都

有义务查阅登记后再进行交易。因此，如果当事人在设定第一个抵押并办理抵押登记后，

又以该财产继续作为向其他借款人的担保，那么毫无疑问，在后的担保权不应当具有优先

实现的顺位，而必须按照《民法典》第４１４条的规定确定其实现顺位。该条是我国《民法
典》中担保制度现代化的重大亮点，也是物权编适应营商环境改善的重要举措。而将价

金超级优先权扩张适用至固定担保，实际上意味着，在后登记的价金超级优先权人有可能

优先于在先登记的各种固定担保权人。如前所述，如果将价金超级优先权仅适用于浮动

抵押，尚不至于对一般规则造成重大冲击，但是如果将价金超级优先权规则扩张适用到固

定抵押，这就将适用范围扩张到一般情形，而不再按照一般规则确定受偿顺序，导致一般

的优先顺位规则落空，可能会完全架空《民法典》第４１４条。
诚然，我国《民法典》从完全采用形式主义，走向兼采功能主义，这也是推进担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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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但功能主义并不能为适用范围的扩张提供正当性基础。其原因在

于，功能主义的宗旨在于在扩大动产和权利担保范围的基础上，统一权利效力、顺位、登记

等规则，这就需要使《民法典》第４１４条保持其普遍适用性，才能使担保权利的设立和实
现公开透明，使得担保权利竞存时的顺位规则统一。由此可见，功能主义并不支持扩张价

金超级优先权的适用范围，也不支持在缺乏正当理由的情形下，打破一般的受偿顺位的统

一规则。事实上，虽然《有关担保的司法解释》第５７条也体现了功能主义，但是这一规则
扩张适用到动产固定抵押的范围反而与功能主义的要求背道而驰。

第二，将价金超级优先权扩张适用于所有担保，特别是固定抵押的情形，将导致在先

担保权利人的利益遭受侵害。按照《有关担保的司法解释》第５７条第２款，承租人以融资
租赁方式占有租赁物但是未付清全部租金，又以标的物为他人设立担保物权的，出租人的

权利可取得超级优先的顺位。例如，甲与乙订立了融资租赁合同，乙作为承租人从甲处承

租租赁物，未付清全部租金，又将该租赁物在１０天之内抵押或质押给他人，而后出租人又
在１０天之内办理了登记。〔３５〕 此时，《有关担保的司法解释》第５７条第２款的观点是值得
商榷的。在上述案例中，出租人虽然在１０天之内办理了担保登记，但在承租人将租赁物
抵押给他人时，该担保登记尚不存在，抵押权人对该担保权的存在并不知情，如果认定出

租人１０天之内办理担保登记之后即可取得价金超级优先权，则将损害后抵押权人的合理
信赖，危及交易安全，也会不当冲击担保登记的效力。

按照《有关担保的司法解释》第５７条第２款，如果出卖人与买受人订立了所有权保
留买卖合同，买受人取得动产但未付清价款，又以标的物为他人设立担保，而后出卖人在

１０天之内办理担保登记，则无论后担保权人是否办理了登记，以及登记是否在先，出卖人
均享有价金超级优先权。笔者认为，此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此处可以区分为两种情

形：一是后担保权人已经办理了登记，且登记在先，此时，后担保权人在办理登记时，并不

知道出卖人所享有的担保权，此种情形下，如果认定出卖人享有价金超级优先权，则会损

害后担保权人的合理信赖，也会不当影响登记的公信力。二是后担保权人没有办理登记，

此时，依据《民法典》第４１４条规定确定各个担保权人的权利优先顺位，是十分简便的，而
不需要依据价金超级优先权的规则解决各个担保权人之间的权利冲突。因为，如果买受

人在取得动产的时候，虽然未付清价款，但所有权人已经办理了所有权保留登记，此时所

有权保留登记在先，而后设定的担保权利登记在后，因此不能取得对抗前手的效力。

第三，将价金超级优先权扩张适用于所有担保，特别是固定抵押的情形，将会增加道

德风险。在后登记的担保权人可以和债权人通过伪造买卖、所有权保留、融资租赁等方

式，加紧在１０天内办理登记，从而取得优先于固定抵押的效力，如此一来，将会使固定担
保的效力遭受严重损害，固定担保权利人的合理期待也将落空。在实践中，抵押被称为担

保之王，动产之上设定抵押后，抵押权人只要办理了登记，即可按照登记顺位受偿，但是如

果按照《有关担保的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一旦当事人事后伪造买卖或融资租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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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合同日期倒签于设定抵押之前，由于动产的交付时间难以为第三人所查知，在先担保

权利人就会遭受显著的不测风险。

第四，将价金超级优先权扩张适用于所有担保，特别是固定抵押的情形，将会降低整

体的融资效率。按照《有关担保的司法解释》第５７条第２款确定的规则，新的信用提供者
优先于在先登记的担保权人，就会导致固定担保权人为了保障自己的顺位利益，不得不在

担保合同签订后，仍然等待１０日，以确保不会受到价金超级优先权的妨碍，再进行放款。
如此一来，就会使得大量急需的短期融资难以尽快获得，从而不利于融资效率，甚至妨碍

债务人的利益。

第五，即便价金超级优先权不适用于固定担保，对于出卖人、出租人而言也并无不利。

对于出卖人、出租人而言，由于登记非常便捷，其完全可以通过立刻办理登记的方式，避免

其后被再设定抵押的风险，避免出现担保权利冲突，从而适用《民法典》第４１４条的规定，
依据登记的顺序确定受偿的顺位。而在不即刻办理登记的场合，又通过价金超级优先权

获得在先的受偿顺位，这就保护了懒惰者，也不利于金融秩序。反之，在已经设立了所有

权保留、融资租赁的担保权利时，如果他人已经办理了担保权利登记，则因为已经有登记

在先的权利，出卖人或出租人已经不是善意的，因此不应再受特别保护。

按照《有关担保的司法解释》第５７条第２款的规定，在实践中可能出现后手融资租
赁是否存在超级优先权的问题。笔者认为，此时也不应当成立价金超级优先权。例如，在

设定超级优先权通常的情形中，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即：甲向乙购买某设备，并将

该设备融资租赁给丙。甲担心丙出卖该设备，因此在１０天内办理了融资租赁登记。因为
在此情形下，融资租赁中的承租人丙根本没有担保权利，因此不会与乙的权利产生冲突。

此时，虽然表面上乙符合价金超级优先权的要件，但实际上，丙并未取得担保权利，在甲与

丙的交易中，甲是融租租赁中的担保权人。因此，根本无需讨论乙和丙之间在顺位上何者

优先的问题。

总之，超级优先权主要适用于动产浮动抵押的情形下，具有其合理的适用空间，超出

这一范畴的，现行法律制度均可以解决相关问题，而无需引入超级优先权的概念，否则将

对现有的制度造成冲突与混乱。

（三）价金超级优先权是否适用于其他动产抵押担保的特殊情形

从《民法典》４１６条规定来看，其并没有绝对排斥浮动担保以外的其他担保，因为该条
的表述也确实没有局限于“动产浮动担保”。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立法需要保持一定的

开放性，但究竟可以适用到浮动担保外的哪些其他情形，有待于交易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如果在先的担保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就其将来取得的特定财产

设定担保物权，并已经办理了登记，此时，该担保物权即可能与顺序在后的超级优先权的

担保权人的权利发生冲突。笔者认为，此种情形属于一个财产之上存在多个已登记的担

保物权，此时应当适用《民法典》第４１４条的规定，即根据各担保物权登记的先后顺序确
定其权利顺位问题。原因在于，一方面，对债务人而言，既然其已经在未来财产之上设定

了担保权，就应当向在后的担保权人告知，如果在后的担保权人愿意接受，则法律并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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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此时其就不应当获得优先受偿的顺位。另一方面，在后的担保权人可以通过查询登记

的方式了解债务人提供担保的情况，如果在后的担保权人仍愿意向债务人提供融资，则其

应当承担相关的权利实现的风险。因此，在特殊情形下，价金超级优先权可以适用于动产

浮动抵押之外的担保情形，这主要是为未来该制度的发展预留了空间。虽然笔者认为

《民法典》第４１６条主要适用于动产浮动担保，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将来完全不可能适用于
动产浮动担保以外的其他担保。但无论如何，不宜将其扩张到各类固定担保。

三　价金超级优先权具有特定的适用条件

在考察超级优先权的适用范围之后，本部分将进一步明确超级优先权的适用条件。

如前所述，《有关担保的司法解释》第５７条第２款将价金超级优先权能够对抗的权利扩
张至包括一般固定担保在内的所有担保物权后，极大地扩张了价金超级优先权的适用范

围，导致了适用条件的不确定性，因为适用范围的不确定性，就必然导致适用条件并不明

晰。这将会导致价金超级优先权的构成要件变得多元、模糊、不确定；特别是在我国担保

制度进行了功能主义改造之后，更难以判断哪种担保物权是符合价金超级优先权的构成

要件的在先担保权，会妨碍法律的可确定性与可预测性的实现。但是，如果将超级优先权

的适用范围主要限定为动产浮动抵押，那么，就可以明确界定其适用条件。依据《有关担

保制度的解释》第５７条第１款，价金超级优先权适用的基本前提是存在在先的浮动担保，
这就明确限定了其适用范围。笔者认为，依据《民法典》第４１６条，价金超级优先权的适
用应当符合如下条件。

（一）价金超级优先权的主体

价金超级优先权的主体具有多样性。依据《有关担保的司法解释》第５７条第１款的
规定，超级优先权的主体包括在该动产上设立抵押权或者保留所有权的出卖人、为价款支

付提供融资而在该动产上设立抵押权的债权人、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该动产的出租人。

具体而言：一是在该动产上设立抵押权或者所有权保留买卖的债权人。即除了抵押权之

外，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出卖人的权利也可以依法享有价金超级优先权。二是为价款支付

提供融资而在该动产上设立抵押权的债权人。这就是说，价金超级优先权的担保权人包

括动产出卖人，也包括为价款支付提供融资的债权人。例如，第三人为债务人提供融资，

购买相关的设备，为了保障其借款债权的实现，该第三人在法定期限内在该设备之上设立

抵押权的，则可以依法享有优先受偿的效力。三是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该动产的出租人。

例如，债务人以融资租赁的方式从出租人处取得相关的设备，而出租人在法定期限内办理

了登记，在此情形下，出租人的权利也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可见，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

规定，超级优先权的主体并不仅仅局限于买卖合同中的出卖人，在所有权保留买卖、融资

租赁等情形中，出卖人和出租人或提供融资的主体均有可能成为超级优先权的权利人。

（二）主要适用于动产浮动抵押的情形

价金超级优先权的发生以当事人已经设定了动产浮动抵押为前提。在动产浮动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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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后，买受人又再次进行融资寻找新的信用提供者，就新的融资财产上为信用提供者提

供的担保，应当具有优先的效力。这就使得超级优先权有利于配合动产浮动担保发挥作

用。在现代社会，动产担保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受到重视，甚至有学者认为，动产担保代表

未来担保的发展趋势。“《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九编中所包含的动产担保交易制度的概念

和方法已被越来越多的改革家作为美国之外的国家的动产担保法现代化的基础。”〔３６〕动

产浮动担保是动产担保的重要形式，就超级优先权规则的适用而言，首先需要判断是否有

动产浮动担保设定在先。

（三）主债权主要是购买抵押物的价款

《美国统一商法典》第９－１０３条（ａ）（２）规定，“‘价金债务’指义务人为下列目的而
承担的债务：用于支付担保物的部分或全部价款；或用于支付向债务人提供的价值，以使

债务人能够获得担保物的权利或使用，但该价值必须实际用于该目的。”这也就是说，价

金超级优先权所担保的债权限于债务人购买抵押物的价款，旨在担保债务人购买该抵押

物全部或者部分价款的清偿。此处的价款既可能是抵押人对出卖人所负担的未付清的价

款，也可能是抵押人从第三人处融资用于购买抵押财产的借款。需要指出的是，《统一商

法典》９－１０３条官方评注将价款债权扩大到税金、运输费用与违约金等。
在我国，《民法典》第４１６条明确规定了价金超级优先权所担保的债权是“抵押物的

价款”，但此处的价款究竟是全部价款还是未付清价款，需要区分如下两种情形：一是债

务人未从第三人处借款，而直接从出卖人处购买抵押物，此种情形下，按照担保从属性的

规则，价金超级优先权所担保的价款应当限于抵押人未付清的价款。二是债务人从第三

人处借款购买抵押物，此种情形下，债务人已经将价款全部付清，但尚未偿还对第三人的

借款，此时价金超级优先权担保的是第三人对抵押人所享有的借款债权，因此，此处的价

款原则上是抵押人从第三人处获得的全部借款。有学者认为，从该制度的立法目的来看，

其担保的债权应包括债务人为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全部费用以及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

当事人约定的担保范围不能超出《民法典》第３８９条规定的担保范围。也就是说，担保物
与债权须有牵连关系。〔３７〕 但从《民法典》第４１６条的文义来看，价金超级优先权所担保的
债权仅限于抵押物的价款，而不包括其他费用。此外，牵连关系意味着贷款必须适用于债

务人购置标的物，如果是用于清偿旧债或投资则不满足价金超级优先权的条件。〔３８〕

（四）担保财产具有特定性

依据《民法典》第４１６条，担保财产具有特定性。价金超级优先权的担保财产主要是
所有权保留或赊购交易中的标的物、融资租赁中的租赁物，或者因贷款人提供融资才能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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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标的物。〔３９〕 价金超级优先权使得登记在后的担保权人无须担心在先的浮动抵押权，

这也有利于债务人继续融资，从而扩大生产和经营。超级优先权赋予出卖人、出租人或贷

款人以优先受偿的权利，如果不将标的物范围限定为特定的担保财产，而将其扩张及于债

务人的其他责任财产，则可能损害浮动抵押权人的利益，这也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

由于价金超级优先权的目的在于优先保障价金债权或融资债权的实现，为了平衡新

的信用提供者与在先的担保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应当对价金超级优先权的标的物进行

严格限制，即应当限定为债务人所购置的标的物。同时，其所担保的债权也限于购买该标

的物的全部或部分价款。该条以为债务人购置标的物而提供贷款为基本交易原型，法律

规定价金超级优先权的目的在于防止债务人在设定浮动抵押后不能再进行信用消费和融

资。在缺乏超级优先权的情况下，已经设定浮动抵押的债务人在进行信用消费时可能面

临无法提供有效担保的局面，而超级优先权的确立，可以使得买受人取得优先于浮动抵押

权人的优先受偿的权利，从而可以接受抵押人的信用消费。

（五）买卖价款标的物的所有权必须移转

因为抵押权是在债务人的财产之上设定的担保权，在设定价金超级优先权时，抵押人

应当对抵押财产享有所有权或处分权，才能有效设立抵押权。因此，超级优先权的设立要

求标的物应当交付。〔４０〕 虽然从《民法典》第４１６条的规定来看，其并没有明确将交付方式
限定为现实交付，在文义上也涵盖了各种观念交付方式。但笔者认为，从有利于权利公示

和保护交易安全的角度出发，将其限定为现实交付更为合理。因此，对所谓标的物交付应

当作限缩解释，即必须是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并由买受人实际占有。〔４１〕

（六）标的物交付后１０日内办理抵押登记
由于价金超级优先权具有优先于浮动担保受偿的效力，因此，法律规定抵押权人应当

在１０天之内办理抵押登记，其目的就在于尽快确定该权利，防止该权利长期不确定影响
后续担保权人的权利实现，并危及交易安全。因此，价金债权的债权人应在标的物交付后

１０内内办理抵押登记。此处所说的１０日在性质上属于办理抵押登记的期限，也就是说，
法律给予当事人１０日的期限，只要在该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优先于其他担保权人。如果
没能在该期限内办理，就只能按照一般的规则进行受偿。法律之所以规定该期限，主要是

为了保障动产的流动和有效利用，也就是说，债权人不必等到自己或其他购买价金融资提

供者登记，即可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从而促进动产的有效流动。〔４２〕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

动产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因此，即便抵押权人没有在１０天之内办理抵押登记，
其结果只是无法取得超级优先权，但并不影响抵押权的设立。此外，抵押权人在１０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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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办理抵押登记的，同样无法取得超级优先权，此时，一般应当依据《民法典》第４１４条确
定各个担保权人之间的权利顺位。

四　价金超级优先权具有特定的法律效力

价金超级优先权，其核心意义、特性与功能在于“超级优先”。超级优先，顾名思义，

其具有优先于其他担保物权的效力，而不论其他担保物权设立时间的先后。有“优先”就

必然有“劣后”，也就是说，“超级优先”意味着需要对两个以上的担保物权的效力进行排

序，价金超级优先权具有对抗其他担保物权的效力，这不仅是价金超级优先权的法律效果

的内容，也是其适用条件的应有之义。如果没有其他担保物权作为比较，就没有适用价金

超级优先权规则的必要。需要指出的是，既然价金超级优先权突破了《民法典》第４１４条
的规定，具有优先实现的效力，则不仅需要在法律上限定其适用范围，也应当对其可以优

先的担保物权的类型进行明确限定。

讨论超级优先权的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较于其他担保权利的优先效力，在

我国《民法典》从形式主义走向功能主义以后，担保物权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担

保物权已经不再是传统物权法定所限定的担保形态，而是包含了诸多由担保合同设定的

具有担保功能的交易模式。例如所有权保留还原了所有权保留和担保功能，此时所有权

人成为了担保权人，相较于原来的所有权人而言，必须提升对担保权人的保护，才能够消

除这种制度定位上的变化给担保权人带来的不利。〔４３〕 正是因为将所有权保留等作为担

保物权，才产生了竞存的问题。虽然多重担保物权的产生使得效力问题更为重要，但是如

果将超级优先权的适用范围扩张到所有的担保权，就将使得优先权的规则变得十分复杂，

各种担保设定的情形不同，其优先效力的判断也存在差异。但如果将超级优先权主要限

定为动产浮动抵押，这就有利于确定价金超级优先权的效力。依据《民法典》第４１６条的
规定，关于价金超级优先权的效力，该条确立了如下规则：

１．优先于在先浮动担保权
超级优先权主要适用于如下情形，即先有动产浮动抵押，又设定价款优先权的，如果

价款债权人在１０日内办理了登记，则其权利优先于浮动抵押权。但如果没有在１０内办
理登记，则即便价款债权人之后办理了抵押登记，其也不再享有价金超级优先权。如前所

述，法律上承认超级优先权可以优先于先设定的动产浮动担保的理由是正当的、必要的，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在于，动产浮动抵押的财产是在不断变动的，而通过超级优先权所

获得的融资是债务人通过其他融资手段所获得的，且其所担保的债权是抵押物的价款，如

果将新获得的财产都纳入浮动抵押的抵押财产范围，则可能使得浮动抵押权人获得额外

利益，且将导致动产浮动抵押设定之后，严重妨碍债务人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新的融资。在

标的物购买人已经在其财产之上设定浮动抵押的情形下，其所购买的标的物原则上应当

纳入浮动抵押的财产范围之内；如果不承认价金超级优先权，则即便价金的借款人在该标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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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之上设定抵押权，该抵押权也将劣后于浮动抵押权人的权利，这可能导致借款人的借

款债权难以实现。所以，超级优先权即便设定在后、登记在后，其也应当具有优先于登记

在先的动产浮动抵押权的效力。〔４４〕

至于价金超级优先权能否优先于固定担保中的担保物权人受偿的问题，如前所述，

《有关担保的司法解释》第５７条第２款将超级优先权扩张适用于动产浮动抵押之外的其
他固定担保的情形，显然是不妥当的。笔者认为，在固定担保的情形下，缺乏正当理由时，

仍然应当适用《民法典》第４１４条所确立的顺位规则，而不宜突破这一规定。

２．多个价金超级优先权的顺位关系
同一动产可能存在多个价款优先权。例如，两个商业银行分别向债务人提供购买设

备的贷款时，两个商业银行都可能在同一设备上享有价金超级优先权。再如，贷款人向买

受人提供购买设备的部分价款（如首付款）时，〔４５〕贷款人与出卖人也可能在该设备之上同

时享有价金超级优先权。在同一标的之上存在多个价金超级优先权的情形下，如何确定

其效力顺位关系的问题，《民法典》第４１６条并没有明确回答。《有关担保的司法解释》
第５７条第３款规定，“同一动产上存在多个价款优先权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登记的时间
先后确定清偿顺序。”据此，在同一标的物之上也可能存在多个价金超级优先权，即同一

标的物上同时存在数个购买价金担保权，此时可以适用《民法典》第４１４条的规定，即应
当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确定其效力顺位。

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具有合理性：第一，从比较法的经验来看，在存在数个动产担保

时，一般按照登记顺序受偿。例如，按照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律规定，如果同时存在出卖人

的购买价金担保权和贷款人的购买价金担保权，则二者之间地位平等，即都应当按照先登

记者优先的规则来确认其权利顺位。第二，如果存在着数个价金超级优先权，则不可能存

在优先于其他超级优先权的优先权，否则将导致规则的混乱。第三，如果多个价金超级优

先权并存，在多个信用提供者之间一般并不存在更优先保护某一信用提供者的理由。因

而，应当对各个信用提供者平等对待。此处所说的平等对待并不是按照债权的比例受偿，

而是要回到《民法典》第４１４条所确立的一般规则。〔４６〕

３．不得优先于留置权
从《民法典》第４１６条的规定来看，除留置权外，价金超级优先权一旦设立，即具有优

先于抵押物买受人的其他担保物权人受偿的效力。因此，其所担保的债权范围应当受到

限制，否则可能损害其他担保权人的利益。〔４７〕 依据该条规定，价金超级优先权不得优先

于留置权人的权利。例如，甲向乙购买某设备，乙在该设备之上设定抵押权，并已经依法

办理了抵押登记，乙依法享有价金超级优先权。在此情形下，乙所享有的价金超级优先权

具有优先于在先担保物权的效力，但如果甲将该机器设备交由丙维修，而后无正当理由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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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支付维修费用，则丙有权依法留置该设备。在此情形下，乙就该设备所享有的价金超级

优先权即不得优先于丙的留置权。超级优先权之所以不能优先于留置权，一方面是因为，

超级优先权的效力虽然是法律规定，但其在性质上仍然属于抵押权，其效力应当劣后于留

置权。另一方面，留置权人已经占有标的物，如果仍然赋予超级优先权以优先效力，则其

权利实现就可能存在困难，也容易引发纠纷。此外，留置权所担保的债权一般数额较小，

赋予其优先实现的顺位通常也不会影响超级优先权的实现；反之，如果赋予超级优先权优

先实现的效力，则可能使得留置权人的权利无法实现。〔４８〕

五　结 语

价金超级优先权作为《民法典》中一项全新的制度，无论是《民法典》的规定还是司法

解释的规则，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对域外经验的借鉴，迄今为止尚无实务经验可寻。这就注

定该制度的设计与解释均缺乏必要的本土实践性。《有关担保的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则

虽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但由于其并非基于对实践的经验总结而产生，而是在很大程度上

来自于参酌比较法经验的理论构想，所以存在一些瑕疵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在《民法

典》和相关司法解释颁布后，一方面需要法官在实践中正确理解和解释《民法典》第４１６
条关于价金超级优先权的规则，并加以准确适用；另一方面，这一规则本身也需要接受实

践的检验，并通过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在实

践中不断验证、修改、完善，才能使得这一制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并有效地回应融资交易

市场的需求，进而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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